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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

专业学组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专业学组按《广东省医院协会专业委员会（分会）管理办法》

和《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管理实施细则》进行管理，本

管理办法补充有关要求。 

第二条 根据本专委会业务发展需要，设立若干专业学组。专业学组的

设立由常委会审定，报省医院协会备案。专业学组在专委会领导下开展工

作。 

第三条 专业学组名称为：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××

×专业学组。 

第四条 专业学组设组长 1名，副组长 1-2 名，委员 20-50 名，专业学

组组长须是本会常委，副组长须是专委会委员。 

第五条 专业学组委员必须符合《广东省医院协会专业委员会（分会）

管理办法》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条件。 

第六条 专业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由主委会提名，委员由单位推荐、专

委会委员推荐或自愿申请。填写专业学组委员推荐表，经常委会批准，任

期 4年。 

第七条 专业学组委员由专委会颁发委员证书。 

第八条 非专委会委员的专业学组委员按要求参加本专委会扩大会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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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专委会内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 

第九条 学组委员应积极参加学组组织的活动，加入专委会 Q群，非专

委会委员的学组委员按要求参加专委会全体委员会议（扩大），连续两年旷

会或连续三年本人缺席的将解除学组委员资格。 

第十条 除组长和副组长外，专委会委员一般不再担任专业学组委员，

但专业学组的学术活动向专委会委员开放。 

第十一条 专业学组委员必须按时出席每年一次的专委会全体委员（扩

大）会议，连续两年旷会或连续三年本人缺席的将解除委员资格。 

第十二条 专业学组的活动经费由专委会纳入专委会年度预算下拨，

专业学组不得通过其它方式筹集经费。专业学组的活动经费用于组织学术

活动（包括用于补助委员参加年会、培训班会务费等），开支计划由组长签

字，报主委批准后实施。专业学组的活动经费不可用于学术活动以外用途。 

第十三条 专业学组应定期向专委会报告工作，专业学组组织活动以及

重要事项应专项汇报。每年 11 月底提交年度工作总结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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